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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金管发〔2025〕17号

湖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关于印发《湖南省地方金融组织重点从业
人员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局机关各处室（信息中心）：
现将《湖南省地方金融组织重点从业人员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2025年11月18日



湖南省地方金融组织重点从业人员
信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湖南省地方金融组织重点从业人员信用管理，规范从业行为，提升重点从业人员诚信水平，促进地方金融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依据《湖南省社会信用条例》《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本省地方金融行业发展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湖南省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各类地方金融组织的重点从业人员。
本办法所称地方金融组织，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本办法所称重点从业人员，包括地方金融组织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省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认为需要纳入的重点从业人员。
第三条  地方金融组织重点从业人员信用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第四条  地方金融组织重点从业人员信用信息管理，应当遵循合法、客观、准确、必要和安全的原则，依法保护地方金融组织重点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不得泄露国家秘密，不得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五条  地方金融组织重点从业人员信用信息由基本信息、表彰奖励信息、监管处罚信息构成：
（一）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件信息、所属地方金融组织、入职时间、离职时间、职务、职称职业资格状况、从业资格证书等信息。
（二）表彰奖励信息是指在从业过程中受到表彰、取得荣誉等信息。
（三）监管处罚信息是指在从业过程中违反有关监管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受到监管部门处理或处罚信息。
第六条  信用信息管理坚持“谁提供、谁负责，谁采集、谁负责”的原则，由省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建立地方金融组织重点从业人员信用档案，并依法依规将相关信用信息共享给省级信用主管部门。基本信息和表彰奖励信息由各地方金融组织自主填报，每年4月底前更新一次；监管处罚信息由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实时采集，自处罚决定实施后15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新。
第七条  地方金融组织重点从业人员信用信息由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管理，基本信息、表彰奖励信息可依法依规依申请提供查询，监管处罚信息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应当将重点从业人员信用状况作为实施监督管理、政策扶持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对有表彰奖励信息的重点从业人员，在评优评奖活动、日常监管、行业培训等方面予以适当考虑；对有监管处罚信息的重点从业人员，依法依规采取限制或取消任职资格、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公开通报等惩戒措施。
第九条  地方金融组织重点从业人员对信用信息有异议的，可向所在地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提出异议申请，辅以相关佐证材料。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应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处置。
第十条  地方金融组织重点从业人员主动纠正不良信息行为、消除不利影响后，可向所在地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提出信用修复申请，辅以相关佐证材料。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应结合具体情形，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反馈处理结果。经审查符合修复条件的，应确认信用修复。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湖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2025年12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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